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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市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
单位名称（章）：      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在编在岗（是/否） 企  业（  ）  其  他（  ）
	参保人基本资料 & 申 报 材 料

	职工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配偶姓名
	
	配偶
身份证号
	
	□终止妊娠     □正常产
  □手术助产     □剖宫产
  □计划生育（包含放/取节育环                            /输卵管结扎术等）
  □其他

	生育时间
(计划生育手术时间）
	
	孩次
	□一孩 □二孩
□三孩 □四孩及以上
	

	结婚证字号及日期
	字号：

日期：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生育服务卡编号
	

	发放银行账户信息
	参保人开户银行及户名
	
	账号
	

	
	
	
	
	

	发票张数
	
	发票金额（小写）
	
	申请待遇项目
	1、生育医疗费用 （ ）

	
	
	
	
	
	2、生 育 津 贴  （ ）

	费用汇总清单张数
	
	疾病
证明书
	原件（    ）
	出院小结/门诊病历
	原件（    ）

	
	
	
	
	
	


申请人或代办人：	         联系电话：                           受理人：            
申请时间：                                                       受理时间：
温馨提示：
1.本表一式两份，参保人（或参保单位）留存一份。  
2.职工应当自生育之日起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之日起6个月内由个人或单位经办人携带相应材料至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规定申领生育津贴。
3.生育津贴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拨付给参保职工本人或灵活就业个人。行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在编在岗职工生育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原渠道发放，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不再支付生育津贴。
4.符合《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享受增加生育津贴天数的，如无法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结婚证、出生证、生育服务卡信息，由办理人提供。
5.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需签署个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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